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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DB11/T 388《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分为 8 个部分:

—— 第 1 部分：总则；

—— 第 2 部分：设计要求；

—— 第 3 部分：干扰光限制；

—— 第 4 部分：节能要求；

—— 第 5 部分：安全要求；

—— 第 6 部分：供配电与控制；

—— 第 7 部分：施工与验收；

—— 第 8 部分：管理与维护。

本文件是 DB11/T 388《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的第 6 部分。

本文件代替 DB11/T 388.6—2015《城市夜景照明技术规范 第 6 部分：供配电与控制》，与 DB11/ T

388.6—2015 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 3.1～3.5）；

—— 删除了一般要求（见 2015 年版 4）；

—— 增加了供配电通用要求（见 4.1、4.2）；

—— 修改了供配电系统（见 4.3～4.6、4.9～4.15，见 2015 年版 5）；

—— 增加了连接灯具个数要求（见 4.9）；

—— 删除了负荷计算需用系数（见 2015 年版 5.3）；

—— 增加了智能控制的系列要求（见 5.7～5.11）。

本文件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照明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6 年首次发布为 DB11/T 388.5—2006；2015 年第一次修订；

——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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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

第 6部分：供配电与控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景观照明的供配电与控制系统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物、构筑物、街区、广场、桥梁、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为载体的景观照明的供配

电与控制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DB11/T 388.1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DB11/T 388.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intelligent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自动控制等技术，通过对环境信息和用户需求进行分析和处理，实施特定

的控制策略，对照明系统进行整体控制和管理，以达到预期照明效果的控制系统。

3.2

供电电压 supply voltage

供电点处的线电压或相电压。

3.3

系统标称电压 nominal system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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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标志或识别系统电压的给定值。

3.4

电压偏差 voltage deviation

实际运行电压对系统标称电压的偏差相对值，以百分数表示。

3.5

（设备的）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of equipment)

通常由制造厂家确定，用以规定原件、期间或设备的额定工作条件的电压。

4 供配电系统

4.1 负荷等级的划分应符合 GB 55024 、GB 50052 的要求。

4.2 配电线路的保护应符合 GB 55024 、GB 50054 的要求。

4.3 应根据照明负荷中断供电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合理地确定负荷等级，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国家重

大庆典活动的景观照明用电负荷不应低于一级负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景观照明用电负荷不应低于二

级负荷，其余为三级负荷。

4.4 景观照明交流供电电压宜为 220V/380V，供电半径不宜超过 0.5km。三相供电的电压偏差宜为标

称电压的±7%，220V 单相供电的电压偏差宜为标称电压的+5%，-10%。

4.5 交流供电时，照明灯具端电压不宜高于灯具额定电压的+5%，不宜低于灯具额定电压的-10%。

4.6 景观照明直流供电电压宜为 48V、220（±110）V、375V，人员能触及照明设备的直流供电电压

宜为 48V；直流供电的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5%，-20%。

4.7 照明配电系统宜采用树干式和放射式相结合的配电方式。

4.8 配电回路应装设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4.9 除采用 LED 光源外，建筑物轮廓灯每一单相回路不宜超过 100 个。

4.10 景观照明总配电箱（柜）的受电端应装设具有隔离功能的电器。

4.11 配电箱、驱动电源箱、信号放大器箱宜安装在配电竖井、建筑物屋面、避难层等便于操作、维护

的场所。

4.12 广场、绿地场所特低电压灯具的驱动电源、信号放大器等控制设备宜分区域集中设置。

4.13 景观照明宜采用独立的配电系统，且宜单独计量；其负荷统计应包括相关电器附件的损耗。

4.14 变压器及配电箱的位置宜设在照明负荷中心，景观照明由专用变压器供电时，变压器应采用

Dyn11 联结方式。

4.15 供配电系统的谐波应综合治理，照明设备的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应符合 GB 17625.1 的要求、无线

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应符合 GB 17743 的要求。

4.16 三相配电干线的各相负荷宜分配平衡，最大相负荷不宜超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115%，最小相负

荷不宜低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照明单相终端回路电流值不宜超过 25A。

4.17 除安全特低电压外，室外埋地敷设的电力线缆、控制线缆和智能化线缆应采用护套线、电缆或光

缆，并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4.18 三相四线配电，中性线截面积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积并应考虑谐波电流的效应；室外照明线路宜采

用双重绝缘铜芯导线，照明终端回路导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2.5 ㎜ 2。

4.19 有集会或其他公共活动的场所应预留备用电源和接口。

5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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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总控制箱宜设在值班室内或便于操作处，设在室外的控制箱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5.2 应具备平日、一般节假日和重大节日的照明控制模式。

5.3 景观照明宜采取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5.4 景观照明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智能控制系统和设备应符合电气安全和电磁兼容相关标准要求；

b) 智能控制系统应具备可靠性、兼容性、开放性和可扩展性；

c) 智能控制系统宜预留与楼宇控制系统、城市功能照明监控系统、智慧城市管理系统等其他相关

系统的连接接口；

d) 控制系统采用的控制模块应能独立运行，主控系统或通信线路发生故障时，各控制模块可在设

定的模式下正常运行，某个控制模块发生故障时，不应影响其他控制模块的正常运行；

e) 控制系统采用的控制模块应满足室外环境运行的温、湿度条件及防护等级要求。

5.5 应能对照明装置进行分路、分组或分区集中控制。

5.6 宜采用光控、时控、程控和智能等控制方式，并具备手动控制功能。

5.7 系统实施不具备智能控制条件时，应预留联网监控、遥控的接口，能按联网控制要求投入运行。

5.8 照明控制系统应确保现场采集的数据和控制指令准确地传送。照明控制系统可采用有线通信方式

或无线通信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5.9 景观照明宜按区、市设置控制中心，对区级、市级景观照明进行集中监控和管理。区级控制中心

宜按 C 级数据中心建设，市级控制中心宜按不低于 B 级数据中心建设。

5.10 区级控制中心与市级控制中心应能进行数据交换，市级控制中心应能对区级重点区域的照明状态

进行监视。

5.11 控制中心智能控制系统宜具有下列功能：

a) 具备远程或本地设置系统和设备参数的功能；

b) 具备开关控制、模式控制、场景控制等功能；

c) 能通过分析环境数据和照明控制需求，实现自动预设模式运行；

d) 利用媒体立面照明方式时，支持远程下发并播放媒体信息，在媒体立面上进行展示；

e) 能根据照明效果实现多建（构）筑物或多景物的照明联动控制；

f) 具备能耗信息采集及数据储存功能，并宜支持能耗数据自动分析和报表生成功能；

g) 具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测、故障告警及反馈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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